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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期信用风险管理指引（试行）》、《洪

业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洪业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

披露文件以及洪业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洪业化工”或“发

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东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东海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海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

东海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债券核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6〕2519 号”文核准，洪业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根据上述核准情况，发行人公开发行了 2016 年公司债券（简称“16 洪业 02”，

债券代码“136853.SH”），发行规模 10 亿元。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12 月

2 日。 

 

二、债券基本情况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 

债券期限：本期发行的债券期限不超过 3 年，附第 2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

率和债券持有人回售选择权；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12 月 2 日； 

到期日：本次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9 年 12 月 2 日； 

担保情况及其他增信措施：本期债券无担保； 

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本公司聘请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

券的债券主承销商和受托管理人；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三、重大事项 

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公开《洪业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二十九家企业各表决组表决结果》（2018）

鲁 17 破 6 号，内容如下： 

2019 年 7 月 25 日，洪业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二十九家企业召开第二

次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根据《企业破产法》之规定，本次会议

设立担保债权组、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及出资人组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根据截至 2019 年 7 月 25 日 18 

时线上表决结果、7 月 29 日 18 时线下投票表决结果，各表决组最终表决情况如

下： 

一、担保债权组 

 



该组享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计 57 户，确认债权金额总计 5,319,822,574.75 

元，其中已投同意票的  51 户，同意人数过半，且所代表的债权额共计 

4,364,714,242.71 元，占担保债权组有表决权总额的比例为 82.05%。符合《企业

破产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担保债权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二、职工债权组 

该组享有表决权的职工债权人共  7253 人，确认债权金额总计

169,916,686.58 元，其中已投同意票的 6020 人，同意人数过半，且所代表的债

权金额共计 151,561,583.48 元，占职工债权组有表决权总额的比例为 89.20%。

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职工债权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三、税款债权组 

该组享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 3 户，确认债权金额总计 231,620,401.86 元，

全部投同意票，所代表的债权金额共计 31,620,401.86 元，占税款债权组有表决

权总额的比例为 100%。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税款债权组表决

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四、普通债权组 

该组享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 1252 户，确认债权金额总计 17,771,546,977.59 

元，其中已投同意票的  1090 户，同意人数过半，且所代表的债权额共计 

13,699,020,797.42 元，占普通债权组有表决权总额的比例为 77.08%。符合《企业

破产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普通债权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五、出资人组 

该组对重整计划草案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享有表决权的共 77 人，代表出资

总额 472,865 万元。参与投票表决的共 67 人，同意 67 人，同意人数过半，且

所代表的出资额共计 466,965.78 万元，占出资人组总额的比例为 98.75%。符合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出资人组

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综上，担保债权组、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出资人组均已

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上市规则》、《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



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约定，东海证券作

为“16 洪业 02”的受托管理人，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根据监管要求，东海证券将继续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上述各期债券本息偿付

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东海证券作为 “16 洪业 02”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陆晔、宋维平 

联系电话：021- 2033 3734 

传真：021-5058 5608 

 

 

 

 

 

 

 

 

 

 

 

 

 

 

 

 

 



（此页无正文，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洪业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签章页）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